
国家茧丝绸协调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提高茧丝绸行业市场监测

统计数据质量的函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

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8_8C_A7_E4_c80_296944.htm 国家茧丝绸协调办

公室关于进一步提高茧丝绸行业市场监测统计数据质量的函

（国茧协办函[2007]62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务主管部

门（茧丝办）： 在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茧丝绸

行业市场监测统计报送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报送率有了较大

提高，初步起到了及时反应行业经济运行情况的作用。但是

目前数据质量和报送时效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为加强茧

丝绸行业市场监测统计工作，切实提高监测统计数据质量，

使中国茧丝指数有准确的数据来源，及时向市场发布预测、

预警信息，正确引导茧丝绸行业健康稳定发展，我办会同中

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定于近期整改监测系统中存在的问

题。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请各地督促样本企业按照

《全国茧丝绸行业市场监测报表制度》（以下简称《报表制

度》）有关规定，完整填报相关指标。目前，企业指标填报

不完整情况严重，很多企业仅填报价格，不填报相关产品的

生产量、销售量、销售额、库存量等指标，或只填报销售指

标而不填报价格。如果企业当期无销售，应在“简要分析”

处标明。蚕茧收购季节（含春、夏、秋相对集中收购的每个

工作日），每日应上报鲜茧收购价格和收购数量。 二、请各

地指导样本企业按照《报表制度》有关计算单位、指标解释

等方面的规定，准确填报数据。其中，《报表制度》中的所

有销售额单位均为“千元”，销售单价均为“元”；所有厂



丝生产量、销售量和库存量单位均为吨；鲜茧和干茧的收购

量、生产量和销售量单位均为公斤。 三、请各地督促样本企

业按照《报表制度》要求，及时上报数据。其中，每月11日

报送本月上旬数据，21日报送本月中旬数据，次月1日报送上

月下旬数据。 四、请各地提供样本企业信息报送员的最新联

系方式。一些企业的联系方式更改后未及时在系统中修改基

本信息，导致系统管理员长期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请各地

方商务主管部门将企业最新的联系方式整理汇总后，电子版

发至jsb322@126.com和dppc2006@126.com。 各地商务主管部

门务必高度重视此次整改工作，并于9月14日前解决系统中存

在的问题，做好中国茧丝指数数据的基础工作。同时，为今

年秋茧收购工作提供完整、及时、准确的监测数据。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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